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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

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

 

一、 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原因、必要性及合理性 

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仁东控股”或“公

司”）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如果

无法化解风险、实现重整成功，仁东控股将面临破产清算风

险，鉴于现有资产无法满足各类债权的清偿，在清偿各类债

权后将无剩余资产向出资人分配，届时将严重损害出资人的

合法权益。为挽救仁东控股，避免退市和破产清算的风险，

需要全体出资人和债权人共同努力，共同分担实现仁东控股

重整的成本。因此，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具有必要性。 

重整计划草案规定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企业破产法》”）等

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、债权人的合法

权益，具有合理性。 

二、 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，重整计

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，应当设出资人组，对该

事项进行表决。 

仁东控股出资人组由截至出资人组会议召开公告所载

明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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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证登深圳分公司”）登记在册的仁东控

股股东组成。前述股东在出资人组会议之股权登记日后至重

整计划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，由于交易或非交

易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，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效力

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/或承继方。 

三、 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内容 

（一）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 

以仁东控股现有总股本 559,936,650 股为基数，按每 10

股转增 10.186063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，共计

转增 570,355,007 股股票（最终实际转增的股票数量以中证

登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）。本次转增完成后，

仁东控股总股本将增至 1,130,291,657股。 

（二） 转增股票的用途 

前述 570,355,007 股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，全

部用于清偿债务和引入重整投资人，具体如下：（1）

452,555,669股由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，其中战略投资人受

让 115,000,000股，财务投资人受让 337,555,669股。重整投

资人作为受让股票条件之一所支付的现金对价，将用于根据

重整计划的规定偿付债务、支付破产费用及补充公司流动资

金。（2）剩余 117,799,338股用于抵偿仁东控股的债务。 

按照上述权益调整方案执行完毕后，仁东控股原出资人

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绝对数量不会因相关权益调整方案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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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而减少。在重整完成后，随着债务危机、经营困境的化解

并结合重整投资人对公司的支持，公司基本面将逐步改善，

并逐步恢复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，公司全体出资人所持有的

仁东控股股票以及债权人分得的股票实际价值有望提升，有

利于保护广大出资人的合法权益。 

四、 重整投资人有条件受让转增股票 

转增股票中，452,555,669股股票由重整投资人或其指定

主体有条件受让，重整投资人合计支付约 8.25亿元现金，其

中：战略投资人按照 1.30元/股的价格受让 115,000,000股转

增股票，支付约 1.50 亿元现金；财务投资人按照 2.00 元/股

的价格受让 337,555,669 股转增股票，合计支付约 6.75 亿元

现金。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票的条件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 战略投资人受让股票的条件为： 

1. 提供约 1.50亿元现金，用于支付破产费用、清偿债务、

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； 

2. 设定限售期，战略投资人自取得转增股票之日起 36个

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。 

（二） 财务投资人受让股票的条件为： 

1. 提供约 6.75亿元现金，用于支付破产费用、清偿债务、

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； 

2. 设定限售期，财务投资人自取得转增股票之日起 12个

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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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关于除权和除息的说明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

——破产重整等事项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：“上市公司破产重

整程序中涉及权益调整方案的，应当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交易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对其股票作除权（息）处理。上市

公司拟调整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计算公式的，应当结合重整

投资人支付对价、转增股份、债务清偿等情况，明确说明调

整理由和规则依据，并聘请财务顾问就调整的合规性、合理

性及除权（息）参考价格计算结果的适当性发表明确意见。

如权益调整方案约定的转增股份价格高于上市公司股票价

格的，可以不对上市公司股票作除权（息）处理。”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第 4.4.2条的规定：“除

权（息）参考价计算公式为：除权（息）参考价=[（前收盘

价-现金红利）+配股价格×股份变动比例]÷（1+股份变动比

例）”。 

财务顾问将对本次拟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

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论证，结合前述方案实施完成后仁东

控股的债务清偿情况、所有者权益的增加情况等对计算公式

进行调整，最终以财务顾问出具的专项意见为准。 

后续若上述拟调整的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或相关

计算参数因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或根据监管规则要求需要

另行调整的，管理人或公司将按照前述要求进行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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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


